
 臺北市樂之學苑實驗教育機構 

 114學年招⽣簡章 

 (114學年第⼀學期/2025 年 9 ⽉入學) 

 【聯絡我們】 

 電話:02-2558-5100 

 地址:臺北市⼤同區長安⻄路37-1號 建成國中 (樂之學苑) 

 網址:  https://www.eurekacademy.tw/index.aspx 

 粉絲專⾴:  https://www.facebook.com/eurekacademy2022 

 信箱:  admin@eurekacademy.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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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招⽣對象 
 114學年7年級新⽣，上限25⼈。 

 貳、報名收件⽇期 
 即⽇起⾄114年5⽉7⽇⽌ 

 參、入學流程 
 ●  參與樂之學苑招⽣說明會 

 申請入學之前，請務必參加本機構舉辦之招⽣說明會，以確認本機構的辦學理念、 

 課程規劃與師資環境符合家長期待。 

 ●  填寫入學申請表單 
 聽完說明會確認有意願申請入學者，請詳細填寫入學申請表。 

 入學申請表：  https://forms.gle/3gUhxFSYSQQttfrFA 

 ●  參加試讀課程 
 申請入學學⽣須參加試讀課程，參與瞭解樂之學苑之上課模式，也讓老師更了解學⽣ 

 學習實況。 

 ●  親師⾯談 

 學⽣家長與導師親⾃晤談，讓樂之學苑深入了解學⽣成長背景與學習需求、家長對本 

 機構之期待以及學⽣未來規劃。 

 ●  錄取通知 

 獲得錄取者將收到樂之學苑寄發之錄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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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學年制度及學費說明 
 ⼀、學期制 

 本機構採⼀學年兩學期制，學期進⾏配合學籍所在學校-台北市立建成國⺠中學。 

 ⼆、學雜費計收⽅式 

 (⼀)學費 

 學費為⽀付本機構教學及場地等⽀出費⽤，由學⽣共同分攤。午餐及其他雜費⽀出，按照實際 

 ⽀出⾦額另外⽀付，每學期開始前繳付學費。每學期學費為新臺幣145,000元。 

 新⽣於確定錄取後會收到學費繳款資訊，需請家長於收到繳費單後2週內繳款完成,並填寫『114 

 學年度樂之學苑共學⾦繳費收據開立表單』，以利開立收據以及統計申報新學期於教育局註冊 

 的學籍名單。 

 (⼆)雜費 

 以下說明雜費所含之項⽬: 

 1. 代收團體保險費：依每學期教育局公告。 

 2. 課程書籍費：依據授課教師所列之學⽣個⼈所需實際書籍費⽤計。 

 3. 課程耗材費⽤：依據課程額外需購買之耗材實際計收（例如美術創作、⽊⼯材料與科學實 

 驗耗材）。 

 4. 午餐費⽤：學⽣午餐若選擇「建成國中配合學⽣餐廠商」，午餐費每餐計收75元。每學期 

 依實際供餐⽇數計收。學⽣午餐若⾃理，則不需⽀付午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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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錄取及報到 

 親師⽣晤談後，採個別通知錄取及報到。若錄取，通常為晤談⽇後兩週內通知，並約定辦理報 

 入學⼿續⽇期。 

 ●  正式入學應繳資料如下: 

 1.  學期學費繳費收據 

 2.  新式⼾⼝名簿或⼾籍謄本影本(需三個⽉內且不得省略記事);若學⽣在臺無⼾籍,請改為 

 上傳學⽣居留證即可。 

 3.  學⽣⾝分證正反⾯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4.  家長⾝分證正反⾯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5.  2 吋證件照電⼦檔(學⽣證製作) 

 6.  附件資料 

 ●  附件⼀: 加入機構申明書(⽗⺟雙⽅簽名) 

 ●  附件⼆: 臺北市樂之學苑實驗教育機構家長公約 

 ●  附件三: 臺北市樂之學苑實驗教育機構學⽣活動照片與成果作品授權同意書 

 ●  附件四: 臺北市樂之學苑實驗教育機構 家長接送學⽣切結書 

 陸、退費機制 

 第 1 條 

 本實驗教育機構之學⽣於繳納學費後因私⼈因素或經本機構評估不適合繼續就讀⽽中⽌就讀 

 者,本機構將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 學⽣於實際開學⽇前之第六⼗⽇以前要求退費者,應退還當學期繳納費⽤之總額。 

 ⼆、學⽣於實際開學⽇起之第⼀⽇⾄第⼆⼗九⽇要求退費者,應退還當學期繳納費⽤總 

 額之百分之三⼗。 

 三、 學⽣要求退費時,已逾開學⽇第三⼗⽇者,當學期繳納費⽤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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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條 

 本實驗教育機構有下列情形之⼀時,應依該款規定辦理退費: 

 ⼀、未能開學上課者,應於原定開學⽇之⼗⽇前公告並通知學⽣,且應於原訂開學⽇起七 

 ⽇內,退還已繳納費⽤之⼀半。但因天災等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機構之事由導致 

 者,不能於開課⽇之⼗⽇前公告及通知時,⾄遲應於事實發⽣⽇之次⽇為之。 

 ⼆、因天災等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機構之事由⽽停班(課)者,應將停班(課)資訊事先告知 

 學⽣,並於實際停班(課)之⽇起七⽇內,按事由發⽣後剩餘課程時數比例退還已繳納費 

 ⽤。但以線上授課、補課、提供授課錄影資料或其他適當⽅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三、因違法⽽遭受停⽌招⽣或撤銷立案之處分者,應於處分⽇起七⽇內,按處分⽇起剩餘 

 課程時數比例退還已繳納費⽤,並加計返還已繳納費⽤之百分之三⼗以上之⾦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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